
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
关于组织参加银川市 2024 年度优秀教育教学
科研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进一步推进贺兰县教育事业发展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，表

彰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，促进广大教师立足岗位建功立业，决

定组织参加银川市 2024 年度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评选活动，

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类型

1.论文类

2.报告类

3.案例类

4.著作类

二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突出育人导向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必须符合党的教育

方针、政策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体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时代

精神，遵循学生身心发展和教育教学规律，着力发展素质教育，

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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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注重解决问题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必须围绕解决银川

市当前基础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和未来面临的挑战，创造

性提出科学的思路、方法和措施，对于实现培养目标、提高教学

水平和教育质量效果显著，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。

（三）推进理论实践。教学成果应在教育教学理论实践上有

行动、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实践具体做法、在教学改革实践的某一

方面有所突破，在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了突破，产生了影响。

（四）经过实践检验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必须在理论研究的

基础上，使问题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解决，成果应经过不少于 2 年

的实践检验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论文类要求：申报的论文须在市级及以上（含市级）

公开刊物上发表（含《宁夏教育》《宁夏教育科研》《银川教育》），

且字数在 3000 字以上。

（二）报告类要求：申报的报告类包括在市级及以上（含市

级）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部门审批立项并批准结题的课题研究报

告、调研报告、公开刊物上发表或被教育行政部门采用作为决策

依据的调查研究报告、教育教学报告、教改实验报告等。

（三）案例类要求：必须是经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教育行政

部门、教研部门审批立项并已结项的案例成果。案例应来源于教

育教学实践，具有真实性、典型性和创新性，能够体现当前教育

教学改革的新理念、新方法和新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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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著作类要求：公开出版的教育教学学术著作。

四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申报参评成果的完成时间

本次参评成果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——2023 年 12

月 31 日。

（二）申报成果材料要求

1.论文类成果上报时需提交：成果纸质材料一份。含成果申

报表（附件 1）、中国知网查询所在页面打印件（其中《宁夏教

育科研》和《银川教育》用论文复印件）、中国知网查重报告（查

重率低于 20%）、论文文本 1 份并按序装订。同时上交电子版申

报表（附件 1）和论文 word 版（附件 2）。

2.报告类成果上报时需提交：成果纸质材料一份。含成果申

报表（附件 1）、中国知网查询所在页面打印件（其中《宁夏教

科研》和《银川教育》用报告复印件）或被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采

用的证明材料复印件或结题证书复印件、中国知网查重报告（查

重率低于 30%）、研究报告文本一份并按序装订。上交电子版申

报表（附件 1）和报告 word 版（附件 3）。

3.案例类成果上报时需提交：成果纸质材料一式三份，分开

装订。每份含成果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案例报告文本各 1 份（附

件 4）。上交电子版申报表（附件 1）和案例报告 word 版（附

件 4）。

4.著作类成果上报时需提交：成果纸质申报表（附件 1）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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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 1 本。上交电子版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。

5.申报材料打印要求：打印规格为 A4 纸，4 号仿宋字体。

6.已参加过银川市、自治区教育科研成果评选并获奖的成果

不得重复申报。

7.每位参评者只能申报一项。

8.每项成果须用文件袋独立封装，并在封面粘贴成果申报表

首页。

五、 其他有关事项

由各中小学、幼儿园申报的参评成果，务必按照“论文类、

报告类、案例类、著作类”分类汇总，以校、园为单位将申报参

评成果的材料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连同加盖单位公章的申报登记

汇总表（附件 5）于 8 月 15 日前报送至县教研室 302 室。不接

受个人报送，逾期报送无效。

联 系 人：叶 芳

联系方式：0951-8066882

附件：

1.银川市 2024 年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申报表

2.银川市 2024 年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论文模板

3.银川市 2024 年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研究报告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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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银川市 2024 年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案例模板

5.银川市 2024 年度优秀教育教学科研成果汇总表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4 年 7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